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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 年持股计划”到期终止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06 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公司控股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安有限”）同意在一定前提下，向公司拟定的股权激励对象提供 1650

万股公司股票作为实行股权激励机制所需股票的来源（详见 2006年 1月 23日《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2006-004）。 

为了继续推进股权激励机制建设，使公司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核心业务

人员等的利益与股东及公司利益相结合，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相关规定及要求，结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经与国安有限协商，公司拟通过开展持股计划的方式落实上

述股改承诺内容，并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相关草案（详见 2015 年 12 月 14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2015-83，《2015 年持股计划（草案）摘要（认购信托计划方式）》2015-85）。

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国安有限在一定条件下按照特定价格授予的股票，即国安

有限以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作价（2014 年经审计净资产为 4.11

元/股），在一定条件下按照特定价格 10 元/股授予公司持股计划。持股计划为有

条件实施，从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市值需

达到或超过 1000 亿元。  

满足条件后，国安有限则以 10 元/份的价格将信托计划转让给持股计划设立

的资产管理计划。如上述条件未达到，则本次持股计划终止实施。上述条件达到

后，则持股计划自始生效。公司计划在持股计划生效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员工持股计划发布后，资本市场形势严峻，截止 2018 年 12 月末，公司总市

值为 132 亿元，未达到上述考核标准，公司不再就上述事项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2015 年持股计划到期自动终止。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